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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政办发〔2021〕79号 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，兰州新区管委会，省政府各部门，

中央在甘各单位： 

《甘肃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予印

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1年 8月 30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甘肃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鼓励社会公众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推动食品

安全社会共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各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

有关部门受理社会公众（以下统称举报人）举报属于其职责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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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经查证属实且结案后，给予举报人相应

奖励的行为。 

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是指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 

其他有关部门是指各级农业农村、卫生健康、林草、粮食储

备、公安、海关等部门。 

第三条 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实行属地管理，各级食品安全委员

会办公室为举报奖励实施部门，具体承担举报奖励认定、奖励复

核和奖励发放等工作。 

各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

负责食品安全举报案件的处理工作，设立或者明确食品安全举报

受理工作机构、公布举报方式、明确举报受理范围。 

第四条 举报奖励资金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，并接受审计、财

政部门的监督。 

第五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公布的接收投诉举报电话、传真、邮

寄地址等方式，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。 

第六条 举报人可以实名或者匿名举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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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名举报要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和有效联系方式，匿名举报有

举报奖励诉求的，应当承诺不存在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情形，提

供能够辨别其举报身份的信息作为身份代码，并与处理部门专人

约定举报密码、举报处理结果和奖励权利的告知方式。 

第七条 举报下列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经查证属实并结案后，

应当按照本办法予以奖励： 

（一）在食用农产品种植、养殖、加工、收购、运输过程中，

使用违禁药物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； 

（二）未经许可从事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活动或者食

品相关产品生产活动的； 

（三）收购、加工、销售病死、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、畜、

兽、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，或者向畜禽及畜禽产品注水或者注

入其他物质的； 

（四）生产、加工、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； 

（五）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，添加非食用物质和

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生产、加工食品及食品添加剂，或

者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、加工食品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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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生产无生产日期、无保质期、无生产厂名、厂址或者

篡改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的，伪造产地的，伪造或者

冒用他人厂名、厂址的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，伪造或者冒用食

品生产许可标志或者其他产品标志生产经营食品的； 

（七）生产、加工、销售变质、过期、混有异物、掺假掺杂

食品的； 

（八）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，或者未经

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的； 

（九）未经检验检疫非法进出口食品的，销售应当检验检疫

却未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的境外进口食品的； 

（十）其他涉及食用农产品、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安全的违

法行为。 

第二章 奖励条件 

第八条 获得举报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和具体违法事实或者违法线索，

并提供了关键证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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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举报内容事先未被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其他有关部门

掌握； 

（三）举报内容经查处结案并被行政处罚，或者被追究刑事

责任。 

第九条 举报奖励的实施应当遵照以下规定： 

（一）同一案件由两人及以上举报人分别以同一线索举报的，

奖励第一时间举报人； 

（二）两人及以上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，按同一案件进行举

报奖励分配； 

（三）举报人举报同一事项，不重复奖励； 

（四）最终认定的违法事实与举报事项完全不一致的，不予

奖励；最终认定的违法事实与举报事项部分一致的，只计算相一

致部分的奖励金额；除举报事项外，还认定其他违法事实的，其

他违法事实部分不计算奖励金额； 

（五）上级部门受理的跨地区的举报，最终由两个或者两个

以上地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分别调查处理的，

按照属地原则分别就本行政区域内的举报查实部分进行奖励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331


